致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学生家长： 
您好！     
您的孩子已被我校录取，取得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籍。根据国家的资助相关政策，以及对教育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安心在学校学习，出台了相应的资助政策。为使广大学生及家长顺利接受国家助学政策，特在此向您介绍学校现有的助学制度，希望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认真阅读学习，并结合您的家庭实际情况，按标准提前备齐相关资料，以便报到时顺利办理奖助减免手续，具体如下： 
一、免学费：

（一）免学费对象：取得学校正式学籍的中专和五年制学生，其中：中专一、二、三年均享受；五年制前三年享受（五年制后两年按大专奖助标准执行）。

（二）免学费标准：2000元/年。

（三）免学费条件：

1.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国家机关扶贫部门颁发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户帮扶记录薄》（以下简称《扶贫手册》）为准。

2.农村户籍学生：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或者居民户享受农村户口待遇的学生。

3.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指单亲家庭、城乡孤儿学生(有孤儿证)、父母残疾（有残疾证）、低保户（有低保证）、父母无工作（有失业证）、或因突发事件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等，按照在校城市学生总数的15%确定（由领导审核小组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估，并结合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评选）。

（四）需提交材料：

 1.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1）学生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户口册第一页（封面页）、户主页及学生本人页复印件。

（3）扶贫手册或能证明属建档立卡户的有关材料复印件1份。如无扶贫手册请填写附件1一《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表，并按要求到相关部门完善签章，报到时提交原件1份（可以开具其他版本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

2.农村户籍学生：

（1）学生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户口册第一页（封面页）、户主页及学生本人页复印件1份。

3.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学生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户口册第一页（封面页）、户主页及学生本人页复印件。（1份）

（3）根据相关要求请填写附件2：《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经济困难证明》，并到家庭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完善签章，报到时交原件1份。

（4）特殊情况，提供相关证件复印件1份。如单亲家庭、城乡孤儿学生(有孤儿证)、父母残疾（有残疾证）、低保户（有低保证）、父母无工作（有失业证）等。

（五）申请流程：凭通知书——按要求在当地办理、准备相关资料——

                        ↗财务缴纳学杂费

携带资料按时到校报到注册                         ——学校领导小组审核 

↘资助管理办公室审核资料

——报上级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名单公示——审核合格减免学费2000元。（免学费减免方式为上级审核完成公示后，以中职学生资助卡方式直接发在卡内）。

二、国家助学金

（一）资助范围：取得学校正式学籍的中专和五年制学生，其中：中专一、二年享受；五年制前两年享受（五年制后两年按大专奖助标准执行）。

（二）资助标准：2000元/年。

（三）资助条件：

1.在籍在校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在籍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户，评选标准为：11个连片特困区农村（不含县城）家庭学生全部享受，其余包括城市户口以及11个连片特困区以外的农村户口均按照20%的比例享受。（11个连片特困区名单见附件3）
（四）需提交材料： 

1.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提交材料同免学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2.11个连片特困区农村：提交材料同免学费农村户籍学生；

3.城市户口以及11个连片特困区以外的农村学生：提交材料同免学费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五）申请流程：同免学费补助申请流程。

三、省政府奖学金

（一）奖励范围：中职学校中全日制二年级及以上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二）奖励标准：每人每年4000元。

（三）奖励条件：学生在校期间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四、雨露计划

    中等职业学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的生活费补助按照《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国开办【2015】19号）文件要求贯彻落实，并按照《雨露计划》给予每生每年3000元的生活费,由学校出具相应的证明，在户籍所在地申请扶贫助学补助，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直接补给贫困家庭。
最后，衷心的希望各位家长在享受国家资助政策的同时，大力宣传资助政策，同时也真诚祝愿：您的孩子在学校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技能、守纪律，备受社会欢迎的专业技术人才。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5687余名师生员工，已为您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热诚欢迎您的到来，来到国家级重点学校，来到美丽的昆明，共同开启属于我们光辉灿烂的明天！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

2018年7月

附件1

建档立卡贫困户证明

	户主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家庭地址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县级扶贫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县级扶贫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签署意见要说明该户是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附件2 

云南省在校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学生及家庭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号  码
	
	入学前户口
	□城镇 □农村

	
	
	
	家庭人口数
	

	
	就读学校信息
	学校：                        院（系）：                            

	
	
	专业：                        年   级：                          班级：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与学生

关系
	工作（学习）单位
	职业
	年收入（元）
	健康状况

	
	
	
	
	
	
	
	
	

	
	
	
	
	
	
	
	
	

	
	
	
	
	
	
	
	
	

	
	
	
	
	
	
	
	
	

	
	
	
	
	
	
	
	
	

	
	
	
	
	
	
	
	
	

	
	邮  政

编  码
	
	家庭通讯地址
	
	联系

电话
	

	家庭经济困难情况
	困难

类型
	□孤儿  □单亲  □残疾  □烈士或优抚对象子女  □低保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户 □其他

	
	困  难
情  况
描  述
	家庭年收入                （元）。学生本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

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                                                             。

家庭成员失业情况：                  。家庭欠债情况及原因：                            。

其他情况：                                                              。

	学生家庭所在地村（居）委会签章
	经办人签字：                        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本表供学生申请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及各类学生资助项目使用。可复印。请如实填写，由家庭所在地村（居）委会核实、签章。“家庭人口数”填写应以户口簿为依据。普通高中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及学前教育阶段学生可不填“院系”、“专业”。勾选“困难类型”应提供相关证件复印件。

附件3

               国家助学金资助的11个连片特困区
四省藏区
	云南省
（3）
	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乌蒙山区
	云南
（15）
	昆明市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曲靖市
	会泽县、宣威市

	
	昭通市
	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绥江县、镇雄县、彝良县、威信县

	
	楚雄彝族自治州
	武定县


滇桂黔石漠化区
	云南
（11）
	曲靖市
	师宗县、罗平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屏边苗族自治县、泸西县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西畴县、麻栗坡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


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56）
	保山市
	隆阳区、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

	
	丽江市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宁蒗彝族自治县

	
	普洱市
	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临沧市
	临翔区、凤庆县、云县、永德县、镇康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楚雄彝族自治州
	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石屏县、元阳县、红河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春县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勐腊县

	
	大理白族自治州
	漾濞彝族自治县、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潞西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县、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新增腾冲市、古城区、大理市、思茅区、楚雄市、文山县六县。共91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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